
 

 1 

股票简称：ST 曙光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 2023-025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大股东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汽车”）、关联方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绿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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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租赁 

北京恒通华泰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110 70.62 业务需要 

北京绿能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10 7.1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支付

担保费 

华泰汽车、 天津

华泰 
350 147.32 

担保业务量减

少 

合计 470 225.11  

（二）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泰汽车、华泰汽车集团（天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泰”）、北京瑞祥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担

保支付

担保费 

华泰汽车、天

津华泰 
54  100 21 147.32  100  

担保业务

量减少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支付担保费小计 
54 100 21 147.32 100  

关联租

赁 

北京恒通华

泰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北

京瑞祥新能

源电动汽车

租赁有限公

司 

85 94.03 0 70.62 90.78  

北京绿能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5.4 5.97 0 7.17 9.22  

关联租赁小计 90.4 100 0 77.79 100  

合计 144.4 - 21 22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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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苗小龙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F405-1   

经营范围：委托生产及销售汽车零部件、配件；货物进出口；销

售汽车；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推广。（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华泰汽车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苗小龙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号   

进行投资；科学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以自有资金对高新技术项

目、房地产项目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彩霞 

注册资本：21,2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 1号院 10号楼 2 层 211 

经营范围：华泰品牌汽车销售；货物进出口；销售商用车及九座

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汽车装饰服务；技术推广服务；

华泰品牌汽车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出租办公用房；租赁建筑工程机

械及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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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北京瑞祥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树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林校北路 12号 1 幢 1 层 1088 号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市场调查。（领取本执照

后，应到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备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5、北京绿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伟东  

注册资本：20,027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 11 号院 1 号楼 8 层 3单元 902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汽车销售；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1、华泰汽车是公司大股东，天津华泰是华泰汽车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对关联方的有关

规定，华泰汽车和天津华泰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2、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绿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是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业。 

3、北京瑞祥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自

https://www.qcc.com/pl/pr12290d17cc0342a4fd01cb1ccb8d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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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担任股东或董监高的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协议，公司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华泰汽车和天津华泰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贷款等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担保实际发生额的

1.5%/年向公司收取担保费（不含税金额），华泰汽车和天津华泰收

取的担保费（不含税金额）每年合计不超过 2,600 万元，由公司按季

度向华泰汽车和天津华泰支付担保费，担保合同提前解除时，担保费

按照实际担保天数折算成相应比例支付。即担保费＝1.5%/365 天×

实际担保天数×担保金额（贷款金额）。华泰汽车和天津华泰将根据

公司融资的实际需要，与融资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进行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所需，担保费率参考了市场化定价原则。 

关联租赁为公司根据业务需要，经市场化比价后定价，按照公司

授权体系审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

一致、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也不会因该交易的发生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且该等交易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29 日 


